2010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
第二届年度最具产业价值的影视动画作品奖
评选章程
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版权局、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东莞市人民政府、广东省文化厅、广东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广东省版权局、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承办的第二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将于2010年9月30日至2010年10月5日在广东省东莞市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作为本次博览会重要构成内容之一的“第二届最具产业价值的影视动画作品奖”，是一项由政府、业界、学界共同支持立足产业、促进发展的奖项评选活动。由中国动画学会承办。本奖项以“互动、促进、创新、发展”为指导理念，鼓励创新促进中国动画产业的发展。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国家版权局
            广东省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中国动画学会

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组委会
协办单位：广东省版权局      
二、评审委员会

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组委会与中国动画学会共同组建评审委员会。
评审委员会主席：
张海涛  （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
雷于蓝  （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评审委员会副主席：
金德龙  （国家广电总局副总编辑、宣传司司长）
杨  健  （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局长）
评审委员会主任：
白  玲  （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党委书记）
余培侠  （中国动画学会会长）
评审委员会副主任：
王道平  （东莞市委宣传部长）
严小康  （东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欧阳逸冰  （中国动画学会副会长）
评审委员会秘书长：
李家国  （中国动画学会产业委员会秘书长）
叶泽驹  （东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孙  巍  （广东电视台嘉佳卡通卫视总监）
说明：初评评委名单将于2010年9月13日公布；终评评委名单将于2010年9月16日公布。
三、评选办法

1、第二届年度最具产业价值的影视动画作品奖设四个奖项；
A “中国年度十大最具产业价值动画形象奖”参评作品范围，以2010年在国家广电总局备案、签发播出许可证的动画片为奖项评选对象。
B “中国年度十大优秀动画歌曲奖”参评作品范围，以2010年在国家广电总局备案、签发播出许可证并已播出的动画片为奖项评选对象。

C “中国年度十大动画玩具制造奖（含两个授权奖）”参评作品范围，以2009年9月——2010年8月期间，授权制造商生产的动画衍生产品为奖项评选对象。
D “国际优秀动画片奖”参评作品范围，以2010年在国内电视台播出的境外动画片为评选对象。
说明：符合以上条件的均可填写报名材料参评。截止日期 2010年9月14日
2、初评评审流程；
A  评选委员会审核入围初评作品生产单位，寄交参评材料是否符合参评要求。
B  入围初评的作品名单报评委会主任签字、中国动画学会盖章生效，并在组委会官网与中国动画产业网公示。
C  评委投票提名30部进入终评的作品。
D  进入终评的30部作品名单报评委会主任签字、中国动画学会盖章生效，并在组委会官网与中国动画产业网公示。
3、终评评审流程；
A  提名进入终评的作品生产单位，委派作品代表（最多不超过2人）携相关材料参加终评。
B  作品代表有五分钟时间，就被提名作品的“品牌运营、产品销售、授权合作、电视收视、衍生产品、创意、出口”等方面向评委现场介绍，其后评委就相关问题提问作品代表。
C  获奖作品名单由终评委无记名投票产生。
D  获奖名单由评委会主任签字、中国动画学会盖章生效。
四、报名、评选、颁奖的时间与地点
参评所需材料由参评单位通过邮寄方式提交给评委会办公室。报名材料截止日期以实际到达时间为准。报名材料截止日期——2010年9月14日
初评时间：2010年9月15日   终评时间：2010年9月18日   初评、终评地点：北京
颁奖时间：2010年9月30日   颁奖地点：东莞国际会展中心
五、奖项、奖金和奖品设置

    第二届年度最具产业价值的影视动画片奖具体奖项设置如下：

	NO
	奖项名称
	奖金
	奖品

	1
	中国年度十大最具产业价值动画形象奖
	10万/个
	奖杯一座、证书一本

	2
	中国年度十大动画玩具制造奖（含两个授权奖）
（玩具类、文具类、礼品类、出版物类等）
	5万/个
	奖杯一座、证书一本

	3
	中国年度十大优秀动画歌曲奖
	3万/个
	奖杯一座、证书一本

	4
	国际优秀动画片奖（2名）
	3万/个
	奖杯一座、证书一本

	奖金总额：人民币186万元（不含评审费、奖杯、证书的设计与制作费）


六、作品材料

1、初评必须提供的材料：

所有参评必须为原创作品，参评方必须拥有著作权、作品署名权。
A  中国年度十大最具产业价值动画形象奖——报送方必须提供报名作品光碟（DVD格式）一至两集，300字以内的作品介绍、形象照、转面图、表情图的PPT格式文件。

B  中国年度十大动画玩具制造奖（含两个授权奖）——报送方必须提供衍生产品数码照片、规格说明、作品授权合作的种类（如；形象、品牌、发行等）与授权所得总金额（需已实行或执行）、衍生产品市场销售业绩数据说明、品牌运营情况说明、衍生产品制造者与制造公司简介、联系方式等。
C  中国年度十大优秀动画歌曲奖——报送方必须提供在电视台、电台、网络已播出过的证明，词曲作者的简介与联系方式。
D、国际优秀动画片奖——由评选委员会办公室从央视索福瑞收视调查中筛选出入围评选作品
说明：以上所需材料填写表格，请登录www.tacpt.com、www.cnaci.com.cn下载填写。文件将上载组委会官方网站公示一周，如所报材料有虚假，评委会经证实后将撤销其参评资格或所得奖项，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递交材料方式：

报名材料邮寄到评委会办公室。（同时发送电子版邮件到caa10@ cnaci.com.cn ）
注：报名材料寄达截止日期为2010年9月14日，逾期将视为自动弃权。
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莲花苑华宝大厦1609室，邮编：100036

电话：010-63962619  传真：010-63957767  邮箱：caa10@cnaci.com.cn
3、终评必须条件：

A  提名终评的作品生产单位委派作品代表到指定终评地点参评。
B  作品代表说明内容要有PPT演示文件与衍生产品实物
C  可分发给评委的补充材料
说明：入选终评作品评委会将在9月16日通知，作品代表须在9月17日抵达指定评审地点报到。
七、颁奖活动
1、颁奖活动及新闻发布会由组委会统一举办。

2、颁奖活动并入2010年9月30日上午博览会开幕仪式中。
3、组委会将邀请进围初评的60部作品单位作为特别嘉宾参加颁奖活动。

4、因故无法前来领奖的获奖者，可授权他人代为领奖。同时向组委会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

5、获奖作品片花将在博览会现场播放。

6、获奖者将获得由组委会颁发的奖金和奖杯。
八、法律支持

第二届年度最具产业价值的影视动画片奖，按照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相关规定进行评选。所有奖项评选由组委会监督。
中国动画学会
第二届最具产业价值的影视动画作品奖评审委员会
2010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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